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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　書函

地址：10051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

傳　真：(02)23976946

聯絡人：李璟倫

電　話：(02)77365943

受文者：花蓮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7年3月21日

發文字號：臺教人(四)字第1070036242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無附件

主旨：所詢貴屬學校教師曾任交通部台南電信局業務員年資，得

否併計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年資疑義一案，復如說明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局107年3月5日南市教人字第1070271055號函。

二、查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第2條規定：「本條例所稱學校教

職員，係指各級公立學校現職專任教職員，依照規定資格

任用，經呈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有案者。」同條例施行細

則第2條規定：「……(第2項)同條所稱教職員，係指依教

育人員任用條例規定資格聘派任，並經審定合格之校長、

教師、助教；及在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施行前進用不需辦理

公務人員或技術人員改任換敘，其職稱列入所服務學校或

其附屬機構之編制，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有案之職員

。(第3項)前項所稱教職員，以編制內有給專任者為限。」

同條例細則第53條規定：「教職員在本條例中華民國85年

2月1日修正施行前之曾任其他有給專任人員年資併計及退

休金、撫慰金基數內涵，仍適用本細則中華民國85年2月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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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修正施行前規定。……。」復查85年2月1日修正施行前

之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施行細則第11條規定：「依本條例

退休之學校教職員，其任職已逾本細則第3條所稱之年資

者，左列曾任有給專任年資得合併計算：……五、曾任公

營事業人員之年資，未按各該規定核給退休金，經服務機

關核實出具證明者。……」。

三、次查本部104年8月4日臺教人(四)字第1040171796號函略

以，學校教職員退休年資之採計係以編制內、專任、合格

及有給為原則。交通事業人員無資位年資，因非屬依法律

任用審定之編制內有給專任年資，核與上開退休年資採計

規定不符。又依「交通部電信總局業務服務員管理要點」

進用之業務服務員年資如未依交通部所屬郵電事業人員退

休規則核給退休金，前經銓敘部86年5月14日86台特二字第

1434205號函釋以，從寬比照臨時人員年資採計規定，採

計至61年12月止。基於公教退休年資採計衡平，教師曾任

交通事業機構業務服務員之年資，比照上開銓敘部86年5月

14日函辦理。爰所詢疑義請依上開規定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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